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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署110年9月27日召開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作業第6次研商會議紀錄1份，請依結論事項辦理，

請查照。

說明：依本署110年9月15日營署綜字第1101181324號開會通知單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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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署綜合計畫組(1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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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6次研商會議 

壹、會議時間：110年 9月 27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5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喬維萱 

伍、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度。 

決定： 

一、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並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按進度控管，如有進度未如預期者，

應即時提醒直轄市、縣（市）政府。 

二、就個別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辦理進度及處理方式，請

按下列各點辦理： 

（一）臺南市政府：請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評估將

原預定簽約日期酌予調整提前。 

（二）新竹縣政府：請配合款議會審議及辦理招標作業同步進行，

並評估採先辦理招標及保留決標方式辦理，以期年底前能

決標簽約。 

（三）雲林縣政府：請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四）嘉義縣政府：請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五）臺東縣政府：招標案請於 10月中旬前公告上網，並積極趕

辦後續行政作業 

（六）花蓮縣政府：請按計畫時程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評估將

原預定簽約日期酌予調整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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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 

議題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人口與居住、國土利用現況資訊之

規劃方式 

子議題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人口與居住之規劃方式。 

結論：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符合真實需求與核實規劃，針對規劃過

程建議之蒐集資料，考量作業手冊係屬參考性質，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視需要調整項目，按取得資料進行分析及輔

助說明，資料屬本署權管者將協助提供，其餘資料本署將協

助彙整資料取得管道或提供相關資料，如有直轄市、縣（市）

政府資料取得困難，將由服務團檢視個案情形，協助完成規

劃作業，至規劃原則部分，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因地

制宜規劃方式，後續得視需要於本會議討論。 

二、鄉村地區應面對土地使用亂象議題，爰提升鄉村地區生活環

境品質及引導地方有秩序發展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重要工

作事項，經檢視當地土地使用情形，透過規劃作業使土地使

用具合理性與合法性，就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依實際情形研議因地制宜處理方式，另

請業務單位配合調整相關文字。 

子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國土利用現況資訊之規劃方式。 

結論： 

一、請作業單位依與會單位意見配合修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手冊，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 

二、關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發展課題涉及與目的事業法令競合一

節，考量國土計畫法並未排除其他目的事業法，故仍應循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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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法令規定機制研議處理方式，如有屬空間規劃或土地使

用管制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再配合辦理。 

柒、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4 

附錄 1、報告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

度─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按發言順序） 

◎臺南市政府 

本市規劃案已於 110年 8月 12日公告上網、8月 24日開標、

9月 2日召開評選會議，評估後續簽約時程可符合預定規劃期程。 

◎新竹縣政府 

本縣規劃案刻辦理招標文件，預定 110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上

網，至配合款預定 10月底前提送議會審議。 

◎雲林縣政府 

本縣規劃案於 110年 9月 14日公告上網、9月 28日開標、10

月 6日辦理評選，預定 10月底完成決標與簽約事宜。  

◎嘉義縣政府 

本縣規劃案 110年 9月 10日開標，預定 9月 29日辦理評選、

10月中旬議價、10月底辦理簽約事宜。 

◎臺東縣政府 

本縣規劃案已獲臺東縣議會同意墊付，刻辦理招標文件簽辦

事宜，預定 110年 10月中旬公告上網。 

◎花蓮縣政府 

本縣預定於 110年 9月 30日議價決標，預定 10月中旬完成

簽約事宜。 

◎澎湖縣政府（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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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進度，本府已於 110 年 8 月

31日完成訂約，廠商於 110年 9月 14日及 9月 15日檢送投保證

明文件及工作計畫書到府，刻正辦理檢核作業。 

◎屏東縣政府 

（一）本縣辦理進度：本縣「國土計畫-霧臺鄉、三地門鄉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查本縣承包廠商城都國際

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於契約期限內（110.9.15）檢

送「屏東縣國土計畫-霧臺鄉、三地門鄉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委託技術服務」細部執行工作計畫乙式 15 份（含光碟

片 1 份）至府，本府預計於 110.9. 29 日下午 2 點 30 分

召開該細部執行工作計畫審查會議。 

（二）其他議題，本府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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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討論事項 

議題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人口與居住、國土利用現況資訊之

規劃方式 

子議題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人口與居住之規劃方式─與會單

位發言意見摘要（按發言順序） 

◎桃園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有關人口與居住之規劃方式建議蒐集空屋率一項，內政部

已調整利用房屋稅籍 資料與台電用電資料，將每年 11、

12 月平均用電度數小於、等於 60 度的住宅，界定為低度

使用(用電)住宅取代空屋率調查作業成果。而該資訊之公

開版本僅限於「縣市及鄉鎮市區」與「村里」層級，而為

有效分析人口集居地區，所需資料應為更細緻的「最小統

計區」單元資料或點位資料，故是否可請營建署代為申請

有關低度使用(用電)住宅之「最小統計區」單元資料或點

位資料予以提供各地方政府規劃使用；而若無法協助申請

提供，現況實際調查各人口集居地區之建物實際使用情形

將需耗費龐大之調查人力及成本，建請營建署再行考量 

是否確有該項目調查之必要性。另如需現況調查建築實際

使用情形是否為空屋，並未有一定判定標準，如仍有該項

目調查之必要，亦請營建署協助研擬有關現況調查判定之

標準，以利各地方政府有一致性標準可供依循。 

（二）有關本次議程建議，人口與居住規劃策略應就未符合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者應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辦事項及實

施機關」內載明，由土地使用主管機關依法查處一案，考

量本次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目標係透過鄉村地區整體



7 

規劃， 於改善鄉村地區生活、生產及生態環境，並未包

含違規查處一項，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重視民眾參與，強

調由下而上的規劃方式，於此前提下將未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者納入計畫中查處，亦不利於本案凝聚共識及後續

推動。另考量各縣市鄉村地區多存在已久之既存違建住宅，

為避免各地方政府所提之改善策略標準不一造成民眾權

益不對等，並避免未能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地區 

民眾權益損失，建議本議題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協助訂定全

國一致性標準。 

◎臺中市政府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真實需求與核實規劃為原則，並徵詢

當地民眾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以評估需求。然而，逐

一調查具有困難性，至於徵詢民眾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該

如何確認真實需求或假性需求，希望營建署可以判斷建

議。 

（二）對於違規使用檢討最小面積，是否有統一規定? 

（三）對於人口集居地區指認採用圖資，考量鄉村地區以廟宇作

為信仰中心，並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建議增加遊憩用地；

另聚落之里民活動中心亦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建議納入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臺南市政府（書面意見） 

（一）規劃策略二提及「居住用地需求小於供給者：尚無配套規

劃居住發展腹地」，惟該居住用地需求係以整個鄉（鎮、

市、區）之計畫目標年人口數或戶數，推估總樓地板面積，

並與現況容積率樓地板供給量作比較，此舉可能忽略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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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區之不同實際發展狀況。再者，國土計畫法第三階段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可將鄉村區周邊與城鄉發展地區之夾

雜地可一併檢討納入完整劃設，該夾雜地是否需考量其需

求。 

（二）規劃策略四為「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者，應納入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載明,以由土地使用

主管機關依法查處。惟如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住宅主

管機關(單位)評估有進行輔導合法必要者,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研擬輔導方案,俾據以配套

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或研擬其他具體配套措施。」，因

現行各種違反土地使用或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已有相關執

行查處機制，全國國土計畫及各縣市國土計畫也已載明

「加強辦理土地違規使用之查處」應辦事項，建議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不宜強調違規查處。再者，對於住宅違規使用

如何評估是否具輔導之必要？又以過去未登記工廠輔導

納管、輔導補辦寺廟登記等經驗，相關輔導作為係屬全國

通案性做法，是否適宜針對個別集居違規使用予以專案輔

導合法，再請衡酌。 

◎城鄉發展分署（發言及書面意見） 

建議表 1-1(P22)、表 1-2(P23)之資料項目可再增列台灣

通用電⼦地圖，因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係標示土地利用範圍，

而台灣通用電子地圖有建物圖層，對於有發展需求之重點聚

落可以建物圖層為基礎，搭配現地調查或 google街景等方式

判別樓層數，以協助分析現況樓地板面積供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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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國土利用現況資訊之規劃方式─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按發言順序） 

◎桃園市政府（書面意見） 

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

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相關目的事業專責法令競合時，應如何

協調及配合一項，請營建署 再予補充說明並納入手冊內容。 

 

 






	會議紀錄抄本CPA_1101203268
	1100927_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6次會議-會議紀錄(奉核)
	簽到表(掃描)

